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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性平事件
➢常見的性騷擾

➢言語 / 文字

➢偷窺 / 偷拍

➢過度追求 / 恐怖情人

➢性侵害

➢酒後行為

➢熟人所為

➢認知上的落差



關心
‧

體諒
‧

尊重



不點閱 不下載 不分享
不譴責
被害人

看到他人影像
在網路上被流傳



刑法 第 227 條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
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
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
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
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
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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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
或性霸凌時該怎麼辦？

好朋友 / 正義路人甲
申訴收件單位

學務處

 申訴電話

上班時間： (03)422-9250

非上班時間： (03)280-5666

 諮詢專線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03-4227151轉57268

Email： ncu57268@ncu.edu.tw


